对中国矿业大学试办研究生院的评估意见

     受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的委托，由八人组成的专家组于2004年4月11日至12日对中国矿业大学试办研究生院进行考核评估。专家组认真审核了中国矿业大学的自评报告和有关材料，听取了该校主管领导的汇报，经过认真讨论，形成以下评估意见：

1、 中国矿业大学自被批准试办研究生院以来，学校领导高度重视，三年来在高层次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建设、科研成果、高水平论文发表、研究生院自身建设、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和改革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为我国的学位和研究生教育做出了贡献。

2、 学校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一级学科授权点由2个增加到5个；国家重点学科数量由3个增加到7个；在能源科技与工程技术方面优势明显，具有特色；师资力量较强，一批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拖颖而出；科研工作服务与行业和地方经济建设，取得了突出成果；建立了一套针对性强，行之有效的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在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效果明显，曾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7篇。

3、 学校重视研究生院建设和管理队伍建设，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管理规章制度，努力构建研究生教育的创新体系。

4、 建议中国矿业大学在突出应用科学研究和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同时，加强基础和应用基础科学研究，加强国家级研究基地建设；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努力提高教师中博士学位人员的比例。

     综上所述，专家组认为中国矿业大学试办研究生院期间取得了显著进展，建议通过评估，批准其正式建院。

